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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修

正) 

  主要計畫擬定後，送該

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

（市）（局）政府及鄉、

鎮、縣轄市公所公開展覽三

十天及舉行說明會，並應將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日期及

地點刊登新聞紙或新聞電子

報周知；任何公民或團體得

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向

該管政府提出意見，由該管

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

考審議，連同審議結果及主

要計畫一併報請內政部核定

之。 

  前項之審議，各級都市

計畫委員會應於六十天內完

成。但情形特殊者，其審議

期限得予延長，延長以六十

天為限。 

  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修正，或經內政部指

示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及

舉行說明會。 

  主要計畫擬定後，送該

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

（市）（局）政府及鄉、

鎮、縣轄市公所公開展覽三

十天及舉行說明會，並應將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日期及

地點登報周知；任何公民或

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

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向該管政府提出意見，

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

予以參考審議，連同審議結

果及主要計畫一併報請內政

部核定之。 

  前項之審議，各級都市

計畫委員會應於六十天內完

成。但情形特殊者，其審議

期限得予延長，延長以六十

天為限。 

  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修正，或經內政部指

示修正者，免再公開展覽及

舉行說明會。 

理由 

  因應網路媒體時代，將

登報周知方式，除報紙外增

列新聞電子報，並將「登

報」二字，修正為「刊登新

聞紙」。  

  

第二十一條

(修正) 

  主要計畫經核定或備案

後，當地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應於接到核定或

備案公文之日起三十日內，

將主要計畫書及主要計畫圖

發布實施，並應將發布地點

及日期刊登新聞紙或新聞電

子報周知。 

  內政部訂定之特定區計

畫，層交當地直轄市、縣

（市）（局）政府依前項之

規定發布實施。 

  主要計畫經核定或備案

後，當地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應於接到核定或

備案公文之日起三十日內，

將主要計畫書及主要計畫圖

發布實施，並應將發布地點

及日期登報周知。 

  內政部訂定之特定區計

畫，層交當地直轄市、縣

（市）（局）政府依前項之

規定發布實施。 

  當地直轄市、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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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地直轄市、縣（市）

（局）政府未依第一項規定

之期限發布者，內政部得代

為發布之。 

（局）政府未依第一項規定

之期限發布者，內政部得代

為發布之。 

理由 

  因應網路媒體時代，將

登報周知方式，除報紙外增

列新聞電子報，並將「登

報」二字，修正為「刊登新

聞紙」。  

  

 


